大陸組團社注意事項

· 發布機關: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

· 發布日期:2011/5/24 

1.離線版軟體操作注意事項

(1). 離線版軟體請至 離線編輯軟體 頁面下載。
(2). 安裝完成後，請以離線版軟體，將行程資訊、航班資訊、領隊及團員　　

資料逐筆詳實填寫，尤其是有必填「*」號的欄位，務必填寫。
(3). 掃描契約、證件或其他應附文件時，建議使用光學解析度300dpi(含)　　

以上、掃描範圍A4(含)以上的彩色影像掃描器，有自動送紙器尤佳。
(4). 掃描證件照時，建議使用掃描彩色照片模式，將證件照以彩色方式掃
描後附上。
(5). 再次確認填寫完整無誤後，請利用離線版軟體的「匯出檔案」功能，
匯出zip檔案，透過網路傳遞給台灣接待社進行後續申請程序。
(6). 匯出之zip檔案請無需解壓縮，直接整份檔案寄給台灣接待社即可。

2.列印電子許可證注意事項

(1). 由台灣接待社申請完成後，會取得所有團員之電子許可證，並經由網
路傳遞給組團社。
(2). 電子許可證將被封裝成一個zip壓縮檔案，組團社收到zip檔案後，　

解壓縮後可以取得所有團員的電子許可證PDF檔(1人1檔)。
(3). 請逐一開啟確認資料無誤後，使用列印解析度600dpi(含)以上、可列
印紙張A4的彩色雷射印表機，逐一列印出A4彩色的電子許可證。
(4). 由於電子許可證具有防僞機制，請務必整頁列印完整，勿有裁切或缺
角。
(5). 若發現電子許可證中有任何資料錯誤，請立即回報台灣接待社，由台
灣接待社協助進行「已核發之電子許可證錯誤更正申請」。
(6). 若入出境日期有所調整，台灣接待社必須修正後，重新取得再次核發
之電子許可證(原許可證將失效)，遇此情形，組團社請與您合作的台
灣接待社連繫，務必取得並列印新核發的電子許可證，以確保順利通
關
